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内容与方式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》（住房城乡建设部51号令）及有关法律法规，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，保护人身，财产安全，维护公共安全，确保建筑消防施工安装质量。
一、维护保养内容：
1、室内消火栓系统(含室内消防箱、管网、消火栓泵组、消火栓稳压系统)；
2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（含探测器、警报器、联动设施、主机及CRT）；
3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（含喷淋头、管网、喷淋泵组及自喷稳压系统）；
4、防排烟系统（含风机、控制柜、风管及强启控制柜）；
5、疏散应急灯、指示灯（含灯具、指示灯、集中电源箱及应急照明控制器）；
6、防火卷帘及防火门系统（含卷帘、防火门、卷帘控制器及防火门监控系统）；
7、消防电源监控系统含（消防电源监控设备、消防电源监控主机）；
8、电气火灾监控系统（非消防电源监控设备及电气火灾监控主机）。
9、气体灭火系统（含储存容器、七氟丙烷、管道、启动装置等）
二、维保方式：
1、每月不少于一次提供符合规范要求的系统性能测试、保养工作，并做出书面记录由甲方确认备查。
2、遇重大节假日或国家及地方统一安全大检查等时，无偿提供技术支持及服务，免费出具检测报告或安全评估报告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维护保养中所需的登高设备由甲方免费提供。
4、在维保过程中如有需要进行更换的主材、配件、大型维修(即外送维修)及甲方内装修或改造导致消防设施、管道、线路等拆除、恢复等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5、在维保过程中所发生必须进行更换的管路(电系统超过5米以上，水系统超过1米以上)人工费用双方另行协商确定。
